114.12.10修訂

國立聯合大學校內學術研究計畫申請表
	所屬學院
	
	所屬系所
	 

	計畫主持人姓名
	
	職稱
	

	計畫名稱
	中文
	

	
	英文
	

	計畫主持人聯絡方式
	電話：(公)                  (宅/手機)

	
	傳真：                       E-Mail：

	
	通訊地址：

	計畫執行期間
	自民國      年      月    日  起  至民國      年      月    日

	研究學門

(請參照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學門專長分類表)
	學　 門 　代 　碼
	學　   門    名    稱

	
	
	

	總經費(上限20萬元)
	業務費   　　  元，設備費   　　  元；總計   　　  元。

	申請要件
【申請人檢核並勾選】
	· 申請人已申請 114 年度國科會研究計畫，惟未獲補助。
· 本計畫主要內容為 114 年度未獲通過之國科會計畫，並已依審查意見提出改善方式說明（如申請文件第3項）。
114 年度申請國科會計畫名稱：　　　　　　　　　　　　　　　　　　　　
· 申請人已知悉，如本計畫同時向國科會或其他機構申請 115 年度計畫案，倘若同時獲得補助，僅能擇一計畫執行。

	申請校內計畫補助經歷
	· 申請人未曾獲「校內學術研究計畫」之補助。

· 申請人曾獲「校內學術研究計畫」之補助（年度：(107、(108、(109、(110、(111、(112、(113、(114），已完成研究成果報告繳交及經費結報，並達成本校「校內學術研究計畫補助要點」第四點第（三）款或第（四）款之績效管考規定（詳見申請文件第5項）。

	申請文件
【申請人檢核並勾選】
	· 計畫申請書

· 個人資料表(含計畫主持人近五年申請國科會補助研究計畫狀況及近五年之研究成果表現) 。
· 針對114年度國科會研究計畫之審查意見改善方式說明。
· 歷年補助計畫績效成果自評書(曾獲107、108、109、110、111、112、113或114年計畫者須提供) 。
· 績效管考之佐證資料(國科會計畫研提證明、以本校名義投稿或發表(含接受與刊登)之學術期刊論文)。

	本計畫是否進行下列實驗/研究：（勾選下列任一項，須附相關實驗/研究同意文件）
□ 人體研究計畫：指從事取得、調查、分析、運用人體檢體或個人之生物行為、生理、心理、遺傳、醫學等有關資訊之研究。

□ 人類研究計畫：涉及以個人或群體為對象，使用介入、互動之方法、 或使用可資識別特定當事人之資料，而進行與該個人或群體有關之系統性調查或專業學科的知識性探索活動者。

□ 其他（如動物實驗研究計畫）

	計畫連絡人

□ 同計畫主持人(資料免填)

□ 非計畫主持人
	姓名：                  電話：(公)                  (宅/手機)                   

	
	傳真：                   E-Mail：


計畫主持人(申請人)簽章：　　　　　　　　　申請日期：

單位主管簽章：                         學院主管簽章：
